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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ANGSU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77）

江 蘇 寧 滬 高 速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9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39(5)條披
露規定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
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一 .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9年9月26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中國南京市仙林大道 6號公司會議室



– 2 –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
股份情況：

1.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76

其中：A股股東人數 75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H股） 1

2.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1,617,354,121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744,369,403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 

 總數（H股） 872,984,718

3. 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 

 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70.47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32.44

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 

 總數的比例(%) 38.03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及表決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規定，董事長顧德軍先生主持本次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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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1. 公司在任董事 13人，出席9人，董事吳新華、胡煜、張柱庭、
姚永嘉因公務未能出席會議；

2. 公司在任監事5人，出席4人，監事潘燁因公務未能出席會議；

3. 董事會秘書姚永嘉先生因公務未出席此次會議；公司高管
朱志偉因公務未出席此次會議；其他高管均列席此次會議。

二 .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議案名稱：批准根據本公司、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交通控股」）、江蘇京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江蘇交通
控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團財務公司」）於 2019

年7月30日簽訂的增資協議書（其副本已於臨時股東大會上
提交，並由臨時股東大會主席簽署以作識別用途），本公司
及交通控股分別出資人民幣 6.068億元及人民幣 3.034億元，
以認購人民幣4億元及人民幣2億元的集團財務公司的註冊
資本，並授權董事孫悉斌先生及董事姚永嘉先生處理相關
後續事宜。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A股 726,981,969 44.95 17,387,434 1.08 0 0

H股 209,562,641 12.96 662,696,077 40.97 726,000 0.04

普通股合計： 936,544,610 57.91 680,083,511 42.05 726,0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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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票數

比例

(%)

1 批准根據本公司、交通控股、江蘇
京滬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及集團財
務公司於2019 年7 月30日簽訂的增
資協議書（其副本已於臨時股東大
會上提交，並由臨時股東大會主
席簽署以作識別用途），本公司及
交通控股分別出資人民幣 6.068億
元 及 人 民 幣3.034億 元，以 認 購 人
民幣4億元及人民幣 2億元的集團
財務公司的註冊資本，並授權董
事孫悉斌先生及董事姚永嘉先生
處理相關後續事宜。

137,922,892 88.8047 17,387,434 11.1953 0 0.0000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議案1為普通非累積決議案，此議案已獲得超過一半票數贊成，
獲正式通過。

議案以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合計總數後以點票方式通過。江蘇
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作為交易關連股東，已回避表決。並無其他
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大會須放棄表決贊成決議案或只可於會
上表決反對決議案。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次股東大會有關決議案點票的監察員。



– 5 –

三 . 律師見證情況

1.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師事務所

律師：任天霖、陳偉

2.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
的規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會人員的資格合法有效；大會的
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四 . 備查文件目錄

1.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2. 經見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3. 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承董事會命
姚永嘉

董事會秘書

中國 •南京2019年9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董事為：

顧 德 軍、陳 延 禮、陳 泳 冰、孫 悉 斌、姚 永 嘉、吴 新 華、胡 煜、馬 忠 禮、 

張柱庭 *、陳良 *、林輝 *、周曙東 *、劉曉星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